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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發身分證應注

意要點事由；檔案

影像來源：《國民

身分證關係卷》：

0036/1430004/1 

其次，依當時的規定，不分男女老少凡申請戶籍登記者均應請領身分證並隨身攜帶以

備檢查7；沒有隨身攜帶身分證者不可以進入公共娛樂場所或參加各級民意機關或社團之集

會。8如果是外省移民則需攜帶原住地身分證，如遇有尚未發身分證者，則以原戶籍管轄區

之戶籍謄本代替。
9
然而，因為學童容易將身分證遺失或汙損，如果遺

失汙損則需依法登報作廢重新申辦，且需接受懲處。
10
後來臺中縣府

向臺灣省政府(以下簡稱省政府)提出反映後，省政府想出了變通辦

法，即國民學校學生可以不用隨身攜帶國民身分證，只需佩帶填有國

民身分證字號及轄區戶籍主任核對蓋章之名牌即可。
11 
  

  值得一提的是身分證的費用。現今我國人民初換領身分證應繳交

規費新臺幣 50 元，補領則需繳交新臺幣 200 元，且不管初領或補領都

要繳交 1 吋相片 1 張。
12
這樣的費用對今日而言不算太大的負擔。然

而臺灣光復初期，申辦一張身分證花費不小，這當中很大的一部分費

用是來自相片。當時照相不像今日如此普遍，收費很高，對小老百姓

來說是個很大的支出。但省政府規定凡滿 18 歲以上，50 歲以下男子於

請領身分證時必須向村里辦公處或鄉鎮公所繳交最近脫帽 1 吋半身相片 3 張。
13
當時一張

身分證的工本費臺幣 10 元，三張相片臺幣 40~50 元，且有少數鄉鎮公

所浮濫收取照片費的情形。
14
也就是說，申辦一張身分證至少要花上臺

幣 50 元，以當時一位新進警員的月薪不過 60 元來說，申辦一張帶相片

的身分證須用掉 8成的月薪，在今天看來有些不可思議
15
。後來，臺中

縣府為能如期完成身分證申辦作業，並抑止照相館浮收費用，特別統

一委託由臺北東南照相館赴山地及各鄉鎮公所照相，將照相價格控在

40 元。
16
即便如此，40 元對一般百姓來說仍是一筆很大的開銷，尤其

是山地住民，也因此省政府下令由戶政機關與照相館洽談優待措施，

如屬赤貧者可暫以指紋代替，
17
指紋號一戶只要 1元。

18
 

  隨著時空轉變，物換星移，身分證的功能與樣式也有所調整，最

初身分證被賦予的特殊功用漸漸被人淡忘，惟因該時期所留存檔案，

讓我們再度看到臺灣甫光復之際的身分證樣式及記載的內容，更見證

了臺灣戶政配合時局發展的足跡。 

                                                       
7 《回復原有姓名卷》：0038/1410002/1 1-2。 
8 《回復原有姓名卷》：0038/1410002/1 1-2。 
9  《回復原有姓名卷》：0038/1410002/1 1-2。 
10  《關於國民身分證卷》：0038/1430004/1 4-5。 
11  《關於國民身分證卷》：0038/1430004/1 3-5。 
12    中壢戶政：http://ppt.cc/ja6A(2011/09/29點閱)。 
13   《回復原有姓名卷》：0038/1410002/1  1-2。 
14  《國民身分證關係卷》：0036/1430004/1 1-2。 
15 民國 37 年 1月 1日一個警員的月薪不過 60元台幣，故照相對一般人而言是個不小的負擔。

見花蓮縣警察局檔案，《薪津卷》：0037/04-12/12 1-2。 
16  《國民身分證關係卷》：0036/1430004/1 1-2。 
17  《關於國民身分證卷》：0038/1430004/1 2-5。 
18 《國民身分證關係卷》：0036/1430004/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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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檔案法立法精神，促進檔案開放應用，發揮檔案之行政、
歷史稽憑功能，本局依據檔案法規定，陸續徵集移轉應永久保存之政
府機關檔案，並接受私人團體珍貴文件資料之捐贈、託管及收購，以
確保具長期保存價值之檔案得以妥善保存，並經過描述、整理及修護
等過程後提供應用。迄今，本局已典藏約計 9公里國家檔案，內容包
含府院政策、內政、兩岸關係、立法及監察等 18個類別。 

為促進各界了解國家檔案入藏情形，本局自 99年起按季提供最
新典藏訊息，100年 7至 9月間徵集之國家檔案計 78.72公尺(共三大
類)，以下就其來源機關、內容大要、起迄期間及檔案長度介紹如下：

 

 

一、內政類：此類檔案計 22.56公尺。 

來源機關 內  容  大  要 起迄期間(民
國) 

長度(公尺)

內政部警政署 
內容包括組織規程辦事細則、警察局印模、編
制表、接收日產、印信、人事等檔案。 

   35-38   22.56 

 

二、地方事務類：此類檔案計 51.36公尺。 

來源機關 內  容  大  要 起迄期間(民 
國) 

長度(公 
尺) 

彰化縣鹿港鎮
戶政事務所 

內容包括國民身分證、一般行政等檔案。 36-37 0.48 

花蓮縣政府 
內容包括人員任免、日產接收、財產行政、船
舶、礦業、農業等檔案。 

34-38 12 

臺中縣政府 
內容包括人事、交接清冊、人民陳情、刑事案
件、印信印鑑、各項法規、各項統計等檔案。

34-38 29.28 

臺北市政府 
內容包括印信、各項法規、綜合業務、人事、
土地、組織登記、戶政等檔案。 

34-38 9.6 

 

三、民間團體類：此類檔案計 4.8公尺。 

來源機關 內  容  大  要 起迄期間(民
國)  

長度(公尺)

新生報股份有限
公司 

內容包括會議紀錄、計畫草案、各項要點等
檔案。 

  50-80 4.8 

 

   

國民學校學生配佩帶符

號章樣式； 

檔案影像來源：《關於國

民身分證卷》： 

0038/1430004/1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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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年 7‐9月新進典藏之檔案數量及比例如圖 1及表 1： 
 

 

 
截至 100年 9月 30日止，國家檔案典藏長度總計 9016.39公尺（紙質類檔案 8,771.75公

尺、非紙質類檔案 244.64公尺），各類檔案數量及比例如圖 2及表 2： 

 
 

 
 
 
 
 
 
 
 
 
 
 
 
 
 
 
 
 
 
 
 

本季特色館藏介紹－國民身分證話過往 

前陣子有一則有趣的新聞吸引了大家的注意，一位 20 歲的

排灣族女子名叫「瑪萊依慈．得馬拉拉得」，姓名包含間隔號總

共 10 個字1，因此駕照的「姓名欄」容納不下，只好寫在「地址

欄」，而國民身分證的「姓名欄」也必須特別編排打印，成為一

張獨特性十足的國民身分證。2。 

  但是您知道在臺灣光復初期，國民身分證(以下簡稱身分 

證)除了證明身分外，還有什麼其他功能嗎？以及，過去請 

領身分證的規定和現在又有何不同？就讓我們從臺中縣政府 

 (以下簡稱臺中縣府)民國 38年以前檔案中一窺究竟。 

戰後初期的身分證主要是作為「證明國民身分，防止奸宄反徒，必需品平價配售

的依據」，其次為公民行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項民權及人民出入境之

主要依據。國民如要行使公民四權，須先申請取得公民資格，也就是申請者須年滿 20 歲

之後，到鄉鎮公所完成公民證申請手續後，並在身分證上的「公民資格」、「宣誓地點」及

「日期」等欄位作成紀錄，才能成為國民行使四權之憑據3，這也是當時身分證上有別於現

今的資訊。 

此外，臺灣在日據時期末期，日本政府曾推行「皇民化運動」，其中一項政策是將臺

灣人姓名改為日本姓名。因此在臺灣光復後，省政府規定各鄉鎮公所受理民眾申辦身分證

時，如有碰到因皇民化運動而改為日本姓名者，應儘速辦理恢復原有姓名才能申辦身分

證，甚至對逾期者處以臺幣 100 元以下罰鍰4。然而，許多在臺灣光復當年即申請恢復舊有

姓名者，因申辦手續與政府規定不合(例如僅口頭告知)，以致沒有取得回復原有姓名之憑

證，進而導致無法領回日據時期以日本姓名登記之土地。 

現在的新式身分證有多種防偽的辨識設計，紙張部分，有

窗式微小字、安全線、彩虹螢光等防偽功能；印刷部分，有折

光變化油墨等 9種防偽設計；至於膠膜部分，更有視覺變化裝

置等 6種防偽技術，並採膠膜正反面全部護貝5。然而過去因技

術條件所限，身分證的各欄位資料全用毛筆書寫，外觀又沒有

護貝，以致變造容易；以前身分證的「教育程度」欄就時有遭

塗改的情形，例如民國 38 年臺中縣某縣民原住福建省，原身

分證教育程度欄為初中，但來臺後即塗改為大學畢業6，可能因

為該欄位登錄之學歷資訊在當時是求職時之重要優勢所致。 

                                                       
1  按排灣族的命名規則為「家屋的名字」．「自己的名字」，見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知識網： 

http://0rz.tw/nfeWF(2011/09/16點閱)。 
2  自由時報電子報：http://0rz.tw/bMDNs(2011/09/16點閱)。 
3  《關於國民身分證卷》：0038/1430004/1 2-5。申請公民證者需統一填寫宣誓詞：「ｘｘｘ誓 

以至誠奉行三民主義，擁護國民政府，服從國家法令，履行公民應盡之義務，分擔建國 

之大業，謹誓。」除填誓詞外，申請者需參加鄉鎮公所舉行的宣誓典禮。 
4  《回復原有姓名卷》：0038/1410002/1 1-2。 
5   桃園縣大溪鎮戶政事務所：http://ppt.cc/xJx5(2011/09/30點閱)。 
6  《關於國身分證卷》：0038/1430004/1 1-5。 

身分證學歷欄遭塗改；檔案影

像來源：《關於國民身分證

卷》：0038/1430004/1   

 類別 長度(公尺/百分比)

內政類 22.56(29%)
地方事務類  51.36(65%)
民間團體類  4.8(6%)

 總計 78.72
 

類別 長度(公尺/百分比)

 府院政策類 23.21(0.26%)
 立法監察類 214.15(2.38%)
 司法及法務類 544.71(6.04%)
 考銓及人事類 1.01(0.01%)
 內政類 205.05(2.27%)
 外交及僑務 424.29(4.71%)
 國防及退伍軍人事
務類 

942.23(10.45%)

 財政金融類 648.94(7.19%)
 教育及體育類 520.01(5.77%)
 經濟貿易類 2224.01(24.67%)
 交通及公共工程類 2511.53(27.86%)
 衛生醫療 0.94(0.01%)
  海洋事務類 0.03(0.0003%)
 人文及科技發展類 0.15(0.002%)
 農業類 156.94(1.74%)
 地方事務類 94.68(1.05%)
 政治類 379.3(4.21%)
 民間團體類 125.21(1.39%)
總計 9016.39(100%)

民國 36年的國民身分證樣本；

檔案影像來源：《關於國民身分

證卷》0037/1430002/1 3‐5

圖 1 
表 1 

圖 2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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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事務類 0.03(0.0003%)
 人文及科技發展類 0.15(0.002%)
 農業類 156.94(1.74%)
 地方事務類 94.68(1.05%)
 政治類 379.3(4.21%)
 民間團體類 125.21(1.39%)
總計 9016.39(100%)

民國 36年的國民身分證樣本；

檔案影像來源：《關於國民身分

證卷》0037/1430002/1 3‐5

圖 1 
表 1 

圖 2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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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關係卷》：

0036/1430004/1 

其次，依當時的規定，不分男女老少凡申請戶籍登記者均應請領身分證並隨身攜帶以

備檢查7；沒有隨身攜帶身分證者不可以進入公共娛樂場所或參加各級民意機關或社團之集

會。8如果是外省移民則需攜帶原住地身分證，如遇有尚未發身分證者，則以原戶籍管轄區

之戶籍謄本代替。
9
然而，因為學童容易將身分證遺失或汙損，如果遺

失汙損則需依法登報作廢重新申辦，且需接受懲處。
10
後來臺中縣府

向臺灣省政府(以下簡稱省政府)提出反映後，省政府想出了變通辦

法，即國民學校學生可以不用隨身攜帶國民身分證，只需佩帶填有國

民身分證字號及轄區戶籍主任核對蓋章之名牌即可。
11 
  

  值得一提的是身分證的費用。現今我國人民初換領身分證應繳交

規費新臺幣 50 元，補領則需繳交新臺幣 200 元，且不管初領或補領都

要繳交 1 吋相片 1 張。
12
這樣的費用對今日而言不算太大的負擔。然

而臺灣光復初期，申辦一張身分證花費不小，這當中很大的一部分費

用是來自相片。當時照相不像今日如此普遍，收費很高，對小老百姓

來說是個很大的支出。但省政府規定凡滿 18 歲以上，50 歲以下男子於

請領身分證時必須向村里辦公處或鄉鎮公所繳交最近脫帽 1 吋半身相片 3 張。
13
當時一張

身分證的工本費臺幣 10 元，三張相片臺幣 40~50 元，且有少數鄉鎮公

所浮濫收取照片費的情形。
14
也就是說，申辦一張身分證至少要花上臺

幣 50 元，以當時一位新進警員的月薪不過 60 元來說，申辦一張帶相片

的身分證須用掉 8成的月薪，在今天看來有些不可思議
15
。後來，臺中

縣府為能如期完成身分證申辦作業，並抑止照相館浮收費用，特別統

一委託由臺北東南照相館赴山地及各鄉鎮公所照相，將照相價格控在

40 元。
16
即便如此，40 元對一般百姓來說仍是一筆很大的開銷，尤其

是山地住民，也因此省政府下令由戶政機關與照相館洽談優待措施，

如屬赤貧者可暫以指紋代替，
17
指紋號一戶只要 1元。

18
 

  隨著時空轉變，物換星移，身分證的功能與樣式也有所調整，最

初身分證被賦予的特殊功用漸漸被人淡忘，惟因該時期所留存檔案，

讓我們再度看到臺灣甫光復之際的身分證樣式及記載的內容，更見證

了臺灣戶政配合時局發展的足跡。 

                                                       
7 《回復原有姓名卷》：0038/1410002/1 1-2。 
8 《回復原有姓名卷》：0038/1410002/1 1-2。 
9  《回復原有姓名卷》：0038/1410002/1 1-2。 
10  《關於國民身分證卷》：0038/1430004/1 4-5。 
11  《關於國民身分證卷》：0038/1430004/1 3-5。 
12    中壢戶政：http://ppt.cc/ja6A(2011/09/29點閱)。 
13   《回復原有姓名卷》：0038/1410002/1  1-2。 
14  《國民身分證關係卷》：0036/1430004/1 1-2。 
15 民國 37 年 1月 1日一個警員的月薪不過 60元台幣，故照相對一般人而言是個不小的負擔。

見花蓮縣警察局檔案，《薪津卷》：0037/04-12/12 1-2。 
16  《國民身分證關係卷》：0036/1430004/1 1-2。 
17  《關於國民身分證卷》：0038/1430004/1 2-5。 
18 《國民身分證關係卷》：0036/1430004/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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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檔案法立法精神，促進檔案開放應用，發揮檔案之行政、
歷史稽憑功能，本局依據檔案法規定，陸續徵集移轉應永久保存之政
府機關檔案，並接受私人團體珍貴文件資料之捐贈、託管及收購，以
確保具長期保存價值之檔案得以妥善保存，並經過描述、整理及修護
等過程後提供應用。迄今，本局已典藏約計 9公里國家檔案，內容包
含府院政策、內政、兩岸關係、立法及監察等 18個類別。 

為促進各界了解國家檔案入藏情形，本局自 99年起按季提供最
新典藏訊息，100年 7至 9月間徵集之國家檔案計 78.72公尺(共三大
類)，以下就其來源機關、內容大要、起迄期間及檔案長度介紹如下：

 

 

一、內政類：此類檔案計 22.56公尺。 

來源機關 內  容  大  要 起迄期間(民
國) 

長度(公尺)

內政部警政署 
內容包括組織規程辦事細則、警察局印模、編
制表、接收日產、印信、人事等檔案。 

   35-38   22.56 

 

二、地方事務類：此類檔案計 51.36公尺。 

來源機關 內  容  大  要 起迄期間(民 
國) 

長度(公 
尺) 

彰化縣鹿港鎮
戶政事務所 

內容包括國民身分證、一般行政等檔案。 36-37 0.48 

花蓮縣政府 
內容包括人員任免、日產接收、財產行政、船
舶、礦業、農業等檔案。 

34-38 12 

臺中縣政府 
內容包括人事、交接清冊、人民陳情、刑事案
件、印信印鑑、各項法規、各項統計等檔案。

34-38 29.28 

臺北市政府 
內容包括印信、各項法規、綜合業務、人事、
土地、組織登記、戶政等檔案。 

34-38 9.6 

 

三、民間團體類：此類檔案計 4.8公尺。 

來源機關 內  容  大  要 起迄期間(民
國)  

長度(公尺)

新生報股份有限
公司 

內容包括會議紀錄、計畫草案、各項要點等
檔案。 

  50-80 4.8 

 

   

國民學校學生配佩帶符

號章樣式； 

檔案影像來源：《關於國

民身分證卷》： 

0038/1430004/1 3‐5 




